
中共三亚市海棠区委员会办公室

责任清单编制说明

根据《中共三亚市海棠区委关于印发〈三亚市海棠区“制度建设年”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海棠发〔2021〕3号）精神，我办编制形成《中共三亚市海棠区委办公室〔区委政研督查室、区委保密和机要局（区国家保密局）〕、三亚市海棠区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办公室责任清单》，现将有关内容作说明如下：
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和具体工作事项

（一）主要职责

根据区委核定“三定”规定和《中共三亚市海棠区委关于成立和调整部分区委议事协调机构的通知》（海棠发〔2019〕10号），我办承担主要职责共22项。

（二）具体工作事项

经梳理，深化细化具体工作事项共51项。

二、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

无。

三、事中事后监管制度

无。

四、公共服务事项

无。

